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９１１

证券简称
：

南宁糖业 公告编号
：

２０１０－３３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重大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南宁市人民政府计划

２０１５

年前（一期）在南宁市邕宁区建造

４０

公里以上的防洪大堤，保护城市人民

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该防洪堤需占用公司下属子公司广西南蒲纸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南蒲纸业”）部分

厂区。 经南宁市邕宁区人民政府、南宁市规划管理局、南宁交通水利投资有限责任公司（龙岗大堤承建单

位）等有关单位反复协商研究，建议南蒲纸业列入龙岗大堤项目整体搬迁范围，整体搬迁至八鲤工业园

区。 搬迁安置费用待整体搬迁方案落实后评估确定。

近期，南蒲纸业收到通知，政府有关部门准备开始进行有关前期工作，意味着该项目方案已确定，南

蒲纸业确定被纳入整体拆迁范围。

南蒲纸业基本情况如下：

注册地及主要办公地点：广西南宁市邕宁区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思益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９６５．８９

万元

南宁糖业持股比例：

４９．８４％

主营业务：书写纸、双胶纸等纸制品

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净利润

－２６６．２７ ３３．８４ ４０８．２２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３

，

４７５．７９ ４

，

８９２．２８ ３

，

７１８．８１

净资产
９６３．９２ １

，

２６０．６４ １

，

５９４．２０

南蒲纸业在南宁糖业合并报表范围内，南宁糖业持有其

４９．８４％

的股权，其生产环境发生变动会对我

公司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不会影响本公司及其他控股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

公司董事会将密切关注项目进展情况，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及持续的信息披露义务。 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南宁糖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

0021 1 9� � � � � � �

证券简称
：

康强电子 公告编号
：

201 0- 034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〇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二〇一〇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0

年

9

月

2

日上午

9

：

30

在公司

1

号会议厅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到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3

人代表

4

名股东，代

表股份

9,578.834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9.32%

。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董事长郑康定先生主持，公司

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

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的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

一

)

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综合授信业务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

95,788,340.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数的

100%

；弃权：

0

股；反对：

0

股。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

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〇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

0021 1 9� � � � � � �

证券简称
：

康强电子 公告编号
：

201 0- 035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更名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公司于

2010

年

9

月

2

日接第二大股东通知

,

因该公司注册地由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变更为宁波市鄞

州区，

2010

年

8

月

25

日

,

经宁波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鄞州分局批准

,

该公司名称由宁波经济技术开发区康盛

贸易有限公司

"

变更为

"

宁波市鄞州康盛贸易有限公司

"

。 其证券帐户股东名称等变更手续正在办理中。

该公司的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均未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

000680� � � � �

证券简称
：

山推股份 公告编号
：

201 0- 030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未增加、变更和否决议案。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0

年

9

月

2

日（星期四）上午

9:00

；

2

、召开地点：山东省济宁市高新区

327

国道

58

号山推国际事业园研究院三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张秀文董事长；

6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本公司

《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11

人，代表股份

162,071,947

股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21.35%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1

、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中期票据的议案》

同意

162,071,9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2

、审议通过了《关于追加工程机械综合授信业务额度的议案》

同意

162,071,947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100%

；

反对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2

、律师姓名：顾峰律师、项瑾律师

3

、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符合

山推股份的《公司章程》；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的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提交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的提案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无新增或临时提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

2007 7 0� � � � � �

证券简称
：

*S T

武锅
B � � � � � �

公告编号
：

201 0－035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恢复上市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

因公司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连续三年亏损，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14.1.1

条、

14.1.3

条的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决定公司股票自

2010

年

4

月

9

日起暂停上市。 该公告刊登于

2010

年

4

月

2

日的《证券时报》、《大公报》上，公告编号：

2010－017

。

目前，公司严格按照董事会制定的为争取股票恢复上市所采取的措施，逐一落实和实施。 截止本公告

披露日，公司国外订单的生产正有序进行；国内订单的投标工作较前期有所推进。 公司将进一步抓好国外

订单的生产和国内订单的投标工作，加强内部管理，严控成本，努力提高公司的盈利能力。

公司若在规定期限内未实现恢复上市的相关条件，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股票在暂停上市期间，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

规定，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证券时报》、《大公报》和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是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

特此公告。

武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Ｏ一Ｏ年九月三日

证券代码
：

000861 � � � � � � � � �

证券简称
：

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
：

201 0- 4 3

广东海印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名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一、公司名称变更的说明

经公司

201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中文名称由

"

广东海印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

"

变更为

"

广东海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英文名称相应由

"GUANGDONG HIGHSUN YONGYE (GROUP)

CO.,LTD."

变更为

"GUANGDONG HIGHSUN GROUP CO.,LTD."

。

公司于

2010

年

8

月

31

日收到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的《核准变更登记通知书》，公司名称变更

程序履行完毕。

二、公司名称变更原因说明

公司原名茂名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主营业务是高岭土和炭黑产品的生产制造。

2003

年

11

月，

广州海印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海印集团

"

）通过受让股份的方式成为公司第一大股东。

2004

年

10

月，公司更名为广东海印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8

年公司向海印集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注入

海印集团持有的商业物业运营资产，公司自此主营商业物业运营、高岭土、炭黑三大业务板块，但是商业

物业运营业务是公司利润贡献占比最大的业务板块。

为了反映公司主营业务的变更，以及未来发展战略的取向，特此更名。

三、其他事项说明

公司证券简称

"

海印股份

"

、证券代码

"000861"

不变。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一日

证券代码
：

000861 � � � � � � � � �

证券简称
：

海印股份 公告编号
：

201 0- 4 4

广东海印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

广东海印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以

400

万美元认购

KALAMAZON

矿业公司

（以下简称

"KAL"

）增发的

20,228,498

股股权事宜，详见公司于

2010

年

6

月

1

日披露的《对外投资公告》

（公告编号

2010-31

）。

2010

年

9

月

1

日，公司与

KAL

正式完成股权交割，同时与

KAL

的子公司

Kalamazon

地质研究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

KEG

）签订了《销售分成协议》和《高岭土买卖合约》。

《销售分成协议》规定，公司及

KAL

的原始股东除按股本比例分配利润外，另将按照不同比例对

KEG

目前拥有探矿权土地范围内所生产的所有矿物产品的销售收入进行分成。 分成比例由原《股权购买协议》

约定的原始股东

1%

、公司

0.35%

变更为原始股东

1.48%

、公司

0.52%

。

《高岭土买卖合约》 约定公司将由

KEG

正式生产后向其每年购买

15

万吨高岭土产品， 购买期为

8

年，由第四年开始购买量将按一定比例递增，具体递增比例将由双方协商确认。

公司将继续积极推进该项目，尽快实现巴西高岭土项目的融资和工程建设，实施公司对国内乃至世

界范围内高岭土资源整合的战略。

关于该项目的其他进展情况，公司将持续及时披露。

特此公告。

广东海印永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日

证券代码
：

000960� � � � � � � � � � � �

证券简称
：

锡业股份 公告编号
：

股
201 0- 05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转债代码
：

1 25960� � � � � � � � � � � �

转债简称
：

锡业转债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二零一零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3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二零一零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

"

本次会议

"

）

于

2010

年

9

月

2

日上午

8

：

30

分在云南省个旧市金湖东路

121

号公司四楼会议室举行，出席会议的股东

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6

人，代表股份总数

421,915,637

股

,

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52.62 %

，符合《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和《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副董事长皇甫智伟先生主持。

二、提案审议情况

经到会股东审议，本次会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经过表决，以

421,915,637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100%

）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通过

《关于以自有资金对部分募集资金项目追加投资的预案》。

（

1

）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对屋场坪锡矿

1500t/d

采选工程追加投资

20,403.59

万元。

（

2

）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对

10

万

t

铅冶炼系统技改扩建工程追加投资

78,585.07

万元。

二、经过表决，以

5,654,454

股（占出席会议股份总数的

1.34%

）赞成、

0

股反对、

0

股弃权，一名有关

联关系的股东代表

416,261,183

股份回避了表决。审议通过《关于与关联方签订关联交易协议及合同的预

案》。

为充分利用优势资源，实现优势互补和资源的合理配置，发挥海外平台作用，拓展公司的资源和资金

渠道，最大限度地降低采购运行费用，扩大产品销量。 公司决定与云南云锡锌铟矿业有限公司签订《锡精

矿购销合同》、与云锡（香港）源兴有限公司签订《进口原料委托代理协议》和《销售委托代理协议》。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伍志旭律师、李泽春律师出席并出具了《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

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出具的结论性意见是：公司本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通知、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和会议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会议记录；

2.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3.

所有提案具体内容。

特此公告。

云南锡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零年九月三日

股票简称
：

武钢股份 公司债简称
：

０７

武钢债 临
２０１０－０１５

股票代码
：

６００００５

公司债代码
：

１２６００５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本公司曾于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２３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证券时报》上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上刊登了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暨召开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会议通知》，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

求，现对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发布提示性公告如下：

一、会议的基本情况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下午

２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８

日下午

３

：

００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青山区和平大道

９４３

号武钢宾馆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表决方式：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

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

一种表决方式。 如同一股份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系统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审议事项

（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事项列表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是否为特别决
议事项

议案一 关于公司符合配股条件的议案 是
议案二 关于公司配股决议有效期延长一年的议案 是
议案三 关于审议

《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

》

的议案 否

议案四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配股相关
事宜的有效期的议案 否

议案五
（

累计
投票

）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五中议
项

（

１

）

独立董事候选人肖微先生 否
议案五中议
项

（

２

）

独立董事候选人张吉昌先生 否

（

２

）说明：

１

）

．

议案五共有

２

项议项，需股东逐项采用累计投票制审议表决。

２

）

．

本次股东大会就上述第一至二项审议事项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表决权

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３

）

．

本次配股方案尚须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并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后实施。

４

）

．

独立董事候选人须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等有关部门对其任职资格及独立性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５

）

．

有关股东大会文件将登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６

）

．

流通股股东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见附件

１

。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 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

日下午

３

时收市后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所有股东。

２．

不能亲自出席的股东可委托授权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受托人不必是公司股东（授权委托

书式样见附件

２

）；

３．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公司董事会邀请的人员及见证律师。

四、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手续

符合上述条件的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股东账户卡、本

人身份证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若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应持加盖单位公章的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出具的授权委托书、法人股东账户卡和本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 符合上述条件的自然人股东

应持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

和本人身份证到公司登记。 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６

日

～７

日，每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至

１７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

武汉市青山区沿港路三号公司董事会秘书室。

４．

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授权代理人请于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至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东

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五、其他事项

１．

联系方式

联系人：许书铭 何 怡

电 话：

０２７

—

８６８０２０３１

、

８６３０６０５１

传 真：

０２７

—

８６３０６０２３

２．

其他事宜

会期预计半天，与会股东交通费和食宿费自理。

六、备查文件

１．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

日

附件

１

：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一）投票操作

一、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代码 沪市挂牌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
、

议项数量 说明
７３８００５

武钢投票
６ Ａ

股股东
二、表决议案

１

、普通投票制

议案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
格

总议案
９９．００

元
议案一 关于公司符合配股条件的议案

１．００

元
议案二 关于公司配股决议有效期延长一年的议案

２．００

元
议案三 关于审议

《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

》

的议案 ３．００

元

议案四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配股相关
事宜的有效期的议案 ４．００

元

２

、累计投票制

议案五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５．００

元
议案五中议项

（

１

）

独立董事候选人肖微先生
５．０１

元
议案五中议项

（

２

）

独立董事候选人张吉昌先生
５．０２

元

三、普通投票制表决方式

１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２

、买卖方向：均为买入。

３

、投票举例：

投资者对本次网络投票的某一议案拟投同意票，以议案一“关于公司符合配股条件的议案”为例，其申

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００５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如某

Ａ

股投资者对本次网络投票的某一议案拟投反对票，以议案一“关于公司符合配股条件的议案”

为例，只要将前款所述申报股数改为

２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００５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如某

Ａ

股投资者对本次网络投票的某一议案拟投弃权票，以议案一“关于公司符合配股条件的议案”

为例，只要将前款所述申报股数改为

３

股，其他申报内容相同：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００５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４

、如果对所有议案都表示同意，可直接对总议案进行表决。

四、累计投票制表决方式

１

、议案六《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项下

５．０１

项、

５．０２

项议案将通过累积投票制的方式进行表

决，在进行表决时，请各位股东在“委托价格”项填对应申报价格，在“委托数量”项下填报投向该候选人的

表决权数。

在对

５．０１

项、

５．０２

项议案进行表决时，每位股东拥有选举独立董事的表决权总数为其持有的股数与

２

的乘积。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以所拥有的表决权总数为限进行投票，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将表决

权分别投向

２

位独立董事候选人或投向任一独立董事候选人。表决权总数超过一亿票的股东，应通过现场

进行表决。 股东对本次

２

位独立董事候选人集中或分散行使的表决权累计数等于或少于其拥有的表决权

总数时，该股东投票有效，表决权总数与实际投票数的差额部分视为放弃。

２

、投票举例：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六项下

５．０１

项、

５．０２

项议案进行表决，其持有公司

１００

股股

票（代表其拥有

２００

份表决权总数），拟将其中

１００

份表决权数投向

５．０１

项独立董事候选人，

５０

份表决权

数投向

５．０２

项独立董事候选人（另外

５０

份表决权视为放弃），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００５

买入
５．０１

元
１００

股
７３８００５

买入
５．０２

元
５０

股
（二）投票注意事项

一、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所有股东，均有权通过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但同

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同一股份通过现场或网络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二、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议案（如

１．００

元）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总议案（

９９．００

元）的表决申报。

三、 股东对股东大会的多个待表决议案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报， 表决申报不能撤

单。对同一议案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

计。

四、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

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照弃权计算。

五、敬请各位股东审慎投票，不要重复投票。

附件

２

：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股数量：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议案一 关于公司符合配股条件的议案
议案二 关于公司配股决议有效期延长一年的议案
议案三 关于审议

《

武汉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前次募集资金
使用情况报告

》

的议案
议案四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

次配股相关事宜的有效期的议案
议案五 关于补选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五中议
项

（

１

）

独立董事候选人肖微
议案五中议
项

（

２

）

独立董事候选人张吉昌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０

年 月 日

注：

１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弃权”项下的方格内选择一项用“

√

”明确授意受托人投

票；

２

、若股东不在上表对每一审议事项作赞成、反对或弃权票的指示，股东代理人可按自己的意思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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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特别提示：

1

、本次会议无修改或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

、会议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3

、现场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2010

年

9

月

2

日（周四）下午

13:00

时

－16:00

时。

4

、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9

月

2

日交易日上午

9:30－11:30

， 下午

13:00－15:00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0

年

9

月

1

日下午

15:00

至

2010

年

9

月

2

日下午

15:00

的任意时间。

5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

6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钟烈华先生

7

、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25

人， 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294730700

股，占公司有表决股份总数的

73.6827%

。

1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8

名，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294,437,900

股，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

73.6095%

。

2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7

人，代表公司股份数为：

292,8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0.0732%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议。

三、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按照召开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议题进行，经与会股东逐项审议，以记名投票的方

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长钟烈华先生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关联股东钟烈华先生就该议案回避表决。

204,680,6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755%

；

50,1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0.0245%

；

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

。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副董事长张能勇先生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关联股东张能勇先生就该议案回避表决。

221,178,9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766%

；

50,1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0.0226%

；

1,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8%

。

（三）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副董事长徐永寿先生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关联股东徐永寿先生就该议案回避表决。

221,177,9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761%

；

50,1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0.0226%

；

2,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12%

。

（四）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樊粤明先生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

294,677,9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21%

；

50,1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0.0170%

；

2,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9%

。

（五）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张建军先生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

294,677,9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21%

；

50,1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0.0170%

；

2,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9%

。

（六）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李瑮蛟先生独立董事津贴的议案》；

表决情况：

294,677,9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21%

；

50,1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0.0170%

；

2,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9%

。

（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总经理刁东庆先生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

294,677,9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21%

；

50,1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0.0170%

；

2,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9%

。

（八）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董事会秘书曾皓平先生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

294,677,9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21%

；

50,1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0.0170%

；

2,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9%

。

（九）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职工代表董事李斌先生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

294,677,9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21%

；

50,1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0.0170%

；

2,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9%

。

（十）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监事会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情况：关联股东彭倩女士就该议案回避表决。

294,677,9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21%

；

50,1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0.0170%

；

2,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9%

。

（十一）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子公司梅州金塔水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2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并为

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294,677,9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21%

；

50,1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0.0170%

；

2,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9%

。

（十二）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子公司福建塔牌水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2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并为

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294,677,9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21%

；

50,1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0.0170%

；

2,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9%

。

（十三）审议通过《关于同意为子公司梅州塔牌集团蕉岭鑫达旋窑水泥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18,000

万

元综合授信额度并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294,677,9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21%

；

50,1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

份的

0.0170%

；

2,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9%

。

（十四）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子公司梅县恒发建材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12,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并为

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294,677,9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21%

；

50,1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0.0170%

；

2,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9%

。

（十五）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子公司梅州市塔牌营销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10,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并

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294,677,9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21%

；

50,1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0.0170%

；

2,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9%

。

（十六）审议通过《关于同意子公司梅州市文华矿山有限公司向银行申请

3,000

万元综合授信额度并

为其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294,677,900

股赞成，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99.9821%

；

50,100

股反对，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

的

0.0170%

；

2,700

股弃权，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009%

。

四、律师出具的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赵吉奎律师、余峥律师到会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其结

论性意见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

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是合法有效的。

五、备查文件包括

1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 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广东塔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 0 年九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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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芜湖鑫源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

鑫源物回

"

）

本次担保数量及累计为其担保数量：本次担保额度为

2

千万元，目前为止本公司累计向鑫源物回提

供了

4

千万元担保。 （含此次对鑫源物回的担保

2

千万元）。

本次是否反担保：截止

2010

年

6

月

31

日，鑫源物回未为公司提供担保。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公司对外担保累计数量为

4.9

亿元（含此次对鑫源物回的担保

2

千万元）。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公司发生的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为零。

一、担保情况概述

本公司与光大银行芜湖分行（以下简称

"

光大银行

"

）于

2010

年

9

月

2

日在芜湖签署《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因光大银行向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芜湖鑫源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授信而发生的全部债权提供连

带责任担保，被保证的主债权为人民币

2

千万元整（敞口部分人民币

2

千万元整），期限为

2

年。

到目前为止，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4.9

亿元（含此次对鑫源物回的担保

2

千万元）。

由于鑫源物回的资产负债率超过

70%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需提交公司

股东大会审议。该担保事宜已获得公司四届十三次董事会和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授权。（详见

2010

年

4

月

10

日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四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暨召开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公告》和

2010

年

5

月

7

日《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企业名称：芜湖鑫源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

2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

3

、经营范围：废旧物资回收、销售

4

、法定代表人：罗慧

5

、经营场所：芜湖开发区龙山街道红星行政西甲村

6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没有为其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等事宜。

7

、财务状况：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鑫源物回总资产

9588.75

万元，负债

6875.07

万元，净资产

2713.69

万元，

2009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45082.43

万元，营业利润

-6405.94

万元，净利润

-5.90

万元。

三、担保主要内容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担保；担保期限：

2

年整；担保金额：

2

千万元。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四届十三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贷款担保额

度的议案》

:

同意公司为鑫源物回提供不超过

1.5

亿元人民币的贷款担保额度，担保期限为

3

年。 并同意将

该议案提交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待股东大会批准上述事项并全权授权董事会办理后，在上述担保额度范围内，公司董事会全权授权

董事长周瑞庭先生签署银行融资担保合同，其签署的银行融资担保合同与本次董事会形成的决议具有同

等的法律效力，董事会不再对此银行融资担保形成单独决议。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与逾期担保的数量

2010

年

4

月

9

日本公司与中国进出口银行上海分行签署《保证合同》为江西萍钢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向该行申请出口信贷流动资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2

亿元整，期限为

2

年。

2010

年

4

月

16

日本公司与中国农业银行萍乡市分行湘东支行签署《保证合同》为关联企业江西萍钢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向湘东支行申请短期流动资金借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1

亿元整，期限为

2

年。

2010

年

7

月

12

日本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签署 《最高额保证合同》（适用于非额度

合同）为关联企业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芜湖分行签订的授信合同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为

1.5

亿元整，期限为

2

年。

2010

年

8

月

2

日本公司与中信银行芜湖分行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因中信银行向本公司的全资

子公司芜湖鑫源物资回收有限责任公司授信而发生的一系列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各类贷款、票据、保函、

信用证等各类银行业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被保证的主债权最高额度为等值人民币

2

千万元整，期限为

2

年。

到目前为止，本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4.9

亿元（含此次对鑫源物回的担保

2

千万元）。不存在逾期

担保事项。

六、备查资料

1

、保证合同；

2

、公司四届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3

、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

、鑫源物回

2009

年财务报表；

5

、鑫源物回营业执照复印件。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九月三日


